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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導師運作功能，落實學生輔導工作，增

進學生之學習、生活適應能力，並參酌本校實際情況與需要，特訂定弘光科

技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導師編制以系(科、學程)、所班級為單位，由各系(科、學程)、所視

需要酌予設置；各系(科、學程)、所主任為主任導師。 

三、 各系（科、學程）、所班級導師產生方式如下： 

(一)由各系(科、學程)、所主任導師就本系(科、學程)、所內及通識教育 

    中心講師級以上專任教師(含約聘專案教師)優先遴薦之，每班設班級 

    導師一人為原則。 

(二)各系(科、學程)、所主任導師應於每學年開學前三週將班級導師名單 

    送交學務處核定。 

(三)若遇有班級導師於任期中離職或因故無法擔任導師達六週以上者，由 

    主任導師推薦經學務處核定遞補之。 

(四)導師派任原則： 

1、大學部及五專：每師至多以兼任二班為限(一日一夜或二夜)，隨班

附讀之班級採併班派任導師。 

2、研究所：每師兼任班級數由該所主任導師酌予。 

(五)如無法達到上述派遣導師之原則，各系(科、學程)、所須以專案方式 

    簽核校長同意。 

四、 各主任導師，以不兼任班級導師為原則，負責協調與督導班級導師工作，

並主持每學期至少乙次之導師會議。會議紀錄送學務處，並由學務處協調

各單位共同協助該系之學生事務工作。 

五、 學務處應將相關輔導訊息分送導師做為工作參考，以發揮全體導師之整體

輔導功能。 

六、 主任導師之輔導職責如下：  

(一)執行本要點第四點之規定事項。 

(二)複評班級導師所填送之有關學生資料。 



(三)出席與學生事務有關之會議。 

(四)協助學務處處理有關學生之重大問題及偶發事件。 

七、 班級導師之輔導職責如下： 

(一)參加學校重要典禮、主持班會以及出席每學期舉辦之導師會議及輔導 

    研習活動。利用課餘或例假時間，參加班級活動及其他有關團體生活 

    之指導。 

(二)班會以二周召開一次為原則，如有班級相關建議事項，提交至學務處 

    生活暨住宿輔導組辦理。 

(三)認識、瞭解班上每位同學之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身心健康 

    家庭狀況以及出席情形。 

(四)針對高關懷學生（憂鬱與自殺傾向、精神病史、高風險家庭、卡債、 

    轉(復)學、曠課過多、成績不及格達二分之一、未婚懷孕、重大傷病…） 

    應適時關懷提供必要協助，另視需要轉介相關單位。 

(五)對有不良習性或行為異常之學生適時作家庭訪問，並與家長或監護人 

    溝通，以輔導建立正確人生觀和健全人格。 

(六)學生遭逢意外災害時協助處理。 

(七)輔導與協助該班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及推選班級幹部等有關事宜。 

(八)輔導學生修課選課及協助檢核學生畢業門檻。 

(九)辦理其他學校交付之相關任務。 

八、 學務處每學期應召開乙次全校導師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導師會

議由校長主持。 

九、 導師輔導學生時應本於「教育基本法」，並恪遵「弘光科技大學教師輔導

學生實施要點」。 

十、 為表彰服務績優、貢獻卓越之導師於每學年甄選績優導師，績優導師類別

甄選程序暨獎勵方式依「弘光科技大學績優導師獎勵要點」辦理。 

十一、 導師費及主任導師費導師津貼(以下簡稱導師費)發放標準如下： 

(一)班級導師費： 

1、日間部導師費：四千五百元/班(模組)/月；系主任若兼任日間部

班級導師，其導師津貼則以半額計算。 

2、進修部導師費：三千三百七十五元/班(模組)/月。 



3、研究所導師費：四千元/學期。 

4、特殊管道入學班級，若人數未達十人，其導師費以四千元/學期計

算。 

5、隨班附讀之班級，不另頒發導師費。 

(二)主任導師費： 

1、日夜合計二十一班以上四千五百元/月。 

2、日夜合計少於二十班依比例計算核發。 

(三)參照「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準則」大（合）班級鐘點費 

    之計算標準，班級人數超過六十六人以下者以現行標準發放，班級 

    人數六十七至七十五人者以1.2個導師費計算；七十六至八十五人者 

    以1.3個導師費計算；八十六至九十五人者以1.4個導師費計算；九十 

    六至一〇五人者以1.5個導師費計算；一〇六人以上者以1.6個導師費 

    計算。 

(四)班級中每增一名特教生或高關懷學生每月加七十五元。 

(五)各系（科、學程）為發展專業特色而專業分組(模組)者其班級數超 

    過原編制之班級數，導師費依照班級人數比例計算核發。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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